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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乐县卫健系统领导干部请销假制度

第一章总则

第一条 为严肃工作纪律，加强干部管理，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运转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卫生健康系统所有干部职工。

第二章请假类型及要求

第三条 事假：因本人或家庭有紧急事务需要处理的，可以请事假。一年内事假累计超过15天的，报组织部或人社局，同时按财政局相关要求扣发绩效奖。
第四条 病假：因疾病（因公致残或患职业病者除外）必须治疗和休养的，持医疗机构诊断证明，可以请病假。病假期间工资福利待遇按照《民乐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请销假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执行。
第五条 丧葬假：配偶、父母、子女、岳父母、公婆死亡，可以请丧葬假，假期不得超过5天。
第六条 婚假：工作人员结婚，可以请婚假，假期5天；符合晚婚年龄(女23周岁，男25周岁）的，可享受晚婚假15天。
第七条 产假/护理假：符合规定生育子女的，女方享受产假180天，男方享受护理假30天。
第八条 工伤假：因公受伤，必须治疗和休养的，持医疗机构诊断证明，给予工伤假。
第九条 带薪年休假：工作人员（不包括试用期和见习期人员）连续工作一年以上，可享受带薪年休假。按照《民乐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请销假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三章请假审批管理

第十条 局机关领导干部请假持统一印制的《干部请销假登记本》，局副职领导由局长批准；一般干部先经股室负责人签字，再由分管副局长批准（7天以上需主要领导加注意见，按权限报组织、人社部门）。
第十一条 各医疗单位书记、院长、主任等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同志请假或外出，7天以下的（含7天）由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签字后交局办公室备案；7天以上的，由主管部门加注意见后按干部管理权限分别上报县委组织部、县人社局审批。
第十二条 各医疗单位副职及以下干部职工请假或外出，3天以内的（含3天），由单位审批；3天以上7天以下的（含7天），由主管部门分管负责同志签字后交局办公室备案；7天以上的，由单位、主管部门加注意见后按干部管理权限分别上报县委组织部、县人社局审批。
第十三条 工作人员请假应在事前办理手续，经批准后方可离开工作岗位。如因重病或急事不能事先请假时，可先通过电话或口头请假，再办理书面请假手续。在请假未按程序批准前，不得擅自离开工作岗位，否则按旷工处理。

第四章附则

第十四条 本制度由局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原有规定与本制度不一致的，以本制度为准。

